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91年度上國字第 3號 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92 年 03 月 18 日

案由摘要：請求國家賠償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事判決                        九十一年度上國字第三號

      上  訴  人  花蓮縣花蓮地政事務所

      法定代理人  游麗生

      訴訟代理人  劉錦蓮

                  黃仲文

      被  上訴人  吳木村

      訴訟代理人  葉源龍律師

右當事人間因請求國家賠償事件，上訴人不服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九月四日臺灣花蓮地

方法院第一審民事判決（九十一年度國字第一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之金額逾新台幣壹佰萬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部分，

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右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上訴人其餘之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三分之二，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  實

甲、上訴人方面：

  �上訴聲明：求為判決：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㈢第一、

    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陳述並所用之證據：除與原判決所記載相同部分均予引用外，補稱：

    ㈠民事判決不受刑事判決之拘束：

      按「刑事判決所為之事實認定，於獨立民事訴訟之裁判時本不受其拘束，上訴

      人所提之附帶民訴，既因裁定移送而為獨立之民事訴訟，則原審依自由心證為

      與刑事判決相異之認定，即無違法之可言。」最高法院五十年台上字第八七二

      號判例參照。足證民事判決不受刑事判決所為事實認定之拘束。況訴外人王秀

      雄就本案所涉之偽造文書之刑事部分，尚在法院審理中，則  鈞院應無受該刑

      事判決拘束之理，本案自應由  鈞院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

      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妥為判決，始屬適法。

    ㈡上訴人就本案並無任何過失責任：



      按被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上訴人就本案損害之發生具有過失，無非援引臺灣花蓮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九十年度偵字第一八０八號起訴案件，惟查前揭檢察官

      之起訴書僅言及上訴人土地登記簿謄本管理之正確性及公信力影響社會大眾對

      於不動產之交易甚鉅，並非因此認定上訴人即有侵害之情形，況被上訴人主張

      上訴人故意核發不實謄本，卻無法證明是誰與訴外人王秀雄共犯，易言之，訴

      外人王秀雄所持之系爭不實謄本亦有可能係其單獨變造之，並無上訴人公務員

      涉入其中，且被上訴人至今仍未能就上訴人公務員與訴外人王秀雄之不法犯行

      有任何故意共犯為舉證，詎檢察官及原審法官未慮及此，遽以主觀之猜測，率

      爾認定上訴人公務員就本案具有過失責任，殊嫌率斷。

    ㈢被上訴人不具備土地法第四十三條之信賴保護，自不得主張受有損害而請求本

      案之國家賠償：

      按「受益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一、以詐欺、脅迫或

      賄賂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二、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

      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三、明知行政

      處分違法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者。」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定有明文。就本

      案言，上訴人所核發與訴外人王秀雄之系爭土地謄本屬行政處分。經查，訴外

      人王秀雄原所有之花蓮縣新城鄉○○段一二四之二六號土地，業已分別設定抵

      押權新台幣（下同）一百六十二萬元、二十萬元予訴外人花蓮市第一信用合作

      社、許振賢，詎王秀雄竟於八十七年四月間，持前開土地所有權狀，向被上訴

      人佯稱上開土地未曾設定抵押，向被上訴人借貸二百萬元，於獲得被上訴人同

      意後，由被上訴人交付相關證件予王秀雄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王秀雄乃於同

      年四月二十一日，向上訴人申辦設定二百萬元抵押權予被上訴人，並取得上開

      土地登記簿謄本後，基於變造公文書之犯意，將上開謄本主登記次序玖一百六

      十二萬元抵押權設定部分，及主登記次序玖、次登記次序壹、權利內容等變更

      部分，以斜線劃掉，復將主登記次序拾二十萬元抵押權設定部分之原因、姓名

      、管理者、住所、國民身分證統一號碼、權利範圍、權利價值、存續期限、清

      償日期、利息或地租、遲延利息、違約金、義務人、債務人、權利移轉後剩餘

      額、其他登記事項欄等部分，以白紙黏貼後，分別蓋上「清償」、「空白」、

      「塗銷主登記玖抵押權」等字樣，再加以影印、裝訂、向上訴人辦理登記，以

      致系爭土地謄本蓋有花蓮地政事務所之戳章及打洞，而將該變造後之系爭土地

      謄本交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因而交付王秀雄一百六十萬元。職是訴外人王秀

      雄所交付與被上訴人之系爭土地謄本，顯係以詐欺方法，使上訴人作成以被上

      訴人為第一順位抵押權人之行政處分，揆諸前揭條文第一款之規定，被上訴人



      之所以受有本件之損害，乃係受王秀雄之詐欺所致，並非基於土地法第四十三

      條之信賴登記所肇致，是被上訴人主張土地法第四十三條之信賴登記即不值得

      保護，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應賠償其因信賴登記所受之損害，於法即屬不合

      ，實屬昭然。

    ㈣被上訴人之國家賠償請求權應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按「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

      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一項著有明文。復按「民法

      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

      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所謂知有損害及賠償

      義務人之知，係指明知而言。如當事人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

      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七十二年台上字第一四

      八二號判例參照。基於公法上「變換原則」，最高法院七十二年台上字第一四

      八二號判例之解釋亦可適用於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一項。惟查，被上訴人係於

      訴外人王秀雄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請領交付於其前所設定之抵押權登

      記皆已塗銷之系爭土地謄本後，因風聞王秀雄另向他人施詐遭追訴，乃於八十

      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請領前開土地登記簿謄本查核，始懷疑王秀雄所交付被上訴

      人系爭謄本並非真正，並向上訴人查詢，此為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是認，是退萬

      步言，設  鈞院調查證據審認事實之結果，認上訴人就本件損害之發生具有過

      失，惟揆諸前揭說明，被上訴人既已懷疑王秀雄所交付之系爭謄本並非真正，

      且向上訴人查詢過，是本於一般人之通念，當應『明知』其就本案系爭謄本之

      第一順位抵押權並非真實，必係受「他人」之詐害所致，而該「他人」不外是

      提供系爭謄本之訴外人王秀雄，或王秀雄勾串上訴人中之不肖職員所為，被上

      訴人既「明知」上訴人所核發之系爭土地謄本不實，基於土地法第四十三條之

      信賴登記，被上訴人即應依法以上訴人為被告向法院聲請國家賠償，詎被上訴

      人遲至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始提起本件訴訟，顯已罹於法定之二年消滅時效，揆

      諸前揭說明，被上訴人之請求應為無理由，應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九條第

      二項之規定，逕以判決駁回被上訴人就本案之請求，始屬適法。

    ㈤就本案之損害言，應以填補被上訴人實際所受損害（即系爭土地拍定之價金）

      為限，而非被上訴人所交付與訴外人王秀雄之一百六十萬元：

      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

      及所失利益為限。」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一項定有明文。「關於侵權行為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以受有實際上之損害為成立要件。」最高法院十九年上字第三

      一五○號判例參照。查被上訴人就本案所受之實際損害，應係就系爭土地拍定



      後之實際金額為其所受之損害，而非被上訴人所交付與訴外人王秀雄之金額新

      台幣一百六十萬元。

    ㈥緣訴外人王秀雄於八十七年間明知其所有坐落花蓮縣新城鄉○○段一二六之二

      六地號土地已分別設定兩個順位抵押權後，意圖為自己不法，向被上訴人吳木

      村佯稱上開土地未曾設定抵押權。按常理，錢財借予他人時，即應先行查明借

      款人之銀行信用往來及其抵押物有關資料，通常均會先到地政機關申請調閱其

      所提供擔保債權之土地或建物的地籍資料，是否得就其日後能賣得價金受清償

      之權，以確保權益。被上訴人吳木村與訴外人王秀雄彼此因金錢上往來早已認

      識，致使其未將其所提供擔保之土地資料先到地政機關請領謄本，即認定自己

      係第一順位之抵押權人，土地設定抵押權後，乃將一百六十萬元借予訴外人。

      借貸關係之成立，顯係個人之私交關係，信賴王秀雄虛偽之意思表示，致未到

      上訴機關調閱地籍資料。查被上訴人吳木村對借貸業務相當熟稔，如單從上訴

      機關八十七年度登記資料觀之，即有設定十三次擔任債權人之記錄，債權金額

      高達四千零五十三萬元，由此顯示被上訴人係經常從事放貸之人。在放貸金錢

      給他人時，以其專業知識，定會到地政機關調閱抵押物之有關地籍資料，作為

      貸放款依據，故本案被上訴人吳木村與訴外人王秀雄間顯有共謀不法之嫌。

    ㈦次查上訴機關核發之土地登記簿謄本，依設定案隨案謄本申請書觀之，謄本影

      印完妥之時間是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十七時完成（有被刪改之嫌），即被王

      秀雄攜出變造、偽造，俟第二天上班（八點二十分）親自送回上訴機關打洞、

      蓋章、繳費等等手續，由此觀之，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十七時至八十七年四

      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時二十分收件，期間長達十五小時之多，以一個意圖不法之

      人，竄改資料足足有餘，又於領取變造後之謄本而向被上訴人取款之情事，而

      王秀雄為該抵押物之所有人，其抵押物設定有多少抵押權，必然清楚，其以詐

      欺手段變造不實資料（謄本），向被上訴人吳木村借貸，其債務之償還當由訴

      外人王秀雄負完全責任。綜上，皆明顯顯示被上訴人知悉系爭謄本確為訴外人

      所為，民間借貸之風險當是當事人自行承受，應逕行向訴外人王秀雄追究。

    補提土地登記申請書影本一件、法院不動產移轉證書、證明書影本各一件、抵押

    權人吳木村設定清單及土地登記簿謄本十三件為證。

乙、被上訴人方面：

  �答辯聲明：求為判決：㈠上訴駁回。㈡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陳述並所用之證據：除與原判決所記載相同部分均予引用外，補稱：

    ㈠被上訴人因上訴人職員之違法行為而受損害，已於原審明確舉證證實，從而原

      判決理由詳予敘明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損害，詎上訴理由狀飾詞推諉，並非



      新攻擊或防禦方法。

    ㈡緣坐落花蓮縣新城鄉○○段一二四之二六號土地原所有人即訴外人王秀雄，於

      八十七年二月間，佯以該地設定二百萬元第一順位抵押權供擔保向被上訴人借

      款，約定同年十月十九日清償。茲因王秀雄於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向上訴人

      請領交付被上訴人之土地登記簿謄本，記載前所設定之抵押權登記皆已塗銷，

      並加蓋上訴人戳章及打洞，被上訴人信以為真而交付王秀雄計一百六十萬元。

      嗣因風聞王秀雄另向他人施詐遭追訴，被上訴人乃於八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請

      領該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查核，始懷疑王秀雄交付被上訴人之謄本並非真正，

      經向上訴人查詢，因上訴人承辦人隱瞞真相，致被上訴人不知確實被王秀雄詐

      騙，迨至九十年三月初收受台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九十年度偵字第一

      八○八號起訴書，始知悉上訴人核發予王秀雄之前揭經變造之土地登記簿謄本

      承辦人，確有參與王秀雄之詐欺犯行。

    ㈢被上訴人因上訴人核發土地登記簿謄本承辦人，故意核發不實之前揭謄本供王

      秀雄使用，致被上訴人誤信其以本件土地設定抵押供被上訴人擔保者係第一順

      位，先後交付王秀雄借款一百六十萬元，有王秀雄簽發之本票三張影本一紙（

      附原審卷原證一）可證。茲因本件土地前順位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致被上訴人

      未獲償分文，被上訴人於九十年三月初收受訴外人王秀雄詐欺案件起訴書，始

      知悉上訴人核發前揭土地登記簿謄本承辦人，確有參與王秀雄詐騙被上訴人一

      百六十萬元之犯行，有台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九十年度偵字第一八○

      八號起訴書（附原審卷原證二）足憑。又王秀雄於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將變

      造之土地登記簿謄本交付被上訴人，該謄本原件，被上訴人已於八十九年十二

      月十一日交付調查局花蓮縣調查站承辦人楊金文，有附呈書據一紙（附原審卷

      原證三）可稽。依據前揭原證�王秀雄詐欺案起訴書記載以觀，該變造之土地

      登記簿謄本原件，業經調查局花蓮縣調查站移送檢察官，應有移送卷證可供查

      考。

    ㈣被上訴人因信賴王秀雄於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請領交付被上訴人之土地登記

      簿謄本係上訴人承辦人核發，所設定第一順位抵押權供被上訴人擔保係真正，

      而交付王秀雄借款。嗣因風聞王秀雄另向他人施詐遭追訴，被上訴人乃於八十

      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請領該地號土地登記簿謄本查核，始懷疑王秀雄於八十七年

      四月二十一日交付被上訴人之謄本並非真正。被上訴人旋即向上訴人查詢，因

      上訴人推諉於王秀雄，致被上訴人無從知悉上訴人發給王秀雄八十七年四月二

      十一日請領之謄本承辦人參與其詐欺犯行。迨九十年三月初，被上訴人收受前

      揭原證�起訴書，始知悉上訴人核發予王秀雄前揭土地登記簿謄本承辦人，確



      有參與王秀雄變造該謄本之犯行。原審法院九十一年度訴字第八七號刑事判決

      （附原審卷原證四）亦認定王秀雄就變造前揭土地登記簿謄本犯行部分，與上

      訴人不詳姓名承辦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敬請參閱該判決第三頁倒數第

      五、四、三行之記載即明。被上訴人係於九十年三月初收受前揭原證�起訴書

      ，始知悉上訴人承辦人核發予王秀雄變造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已詳前述，有送

      達回證附該案偵查卷可稽，且於二年時效期間內提起本件訴訟，足證本件上訴

      理由以時效抗辯部分，絕非有理。

    ㈤按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

      害人者亦同；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受損害者

      ，負賠償責任。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一項前段分別

      定有明文。又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前段規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

      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權利者，國家應負賠償責任；同法第五

      條規定：國家損害賠償，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茲因與訴外人王秀

      雄共同變造前揭土地登記簿謄本之不詳姓名者，確係上訴人核發該變造謄本之

      承辦人，依國家賠償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上訴人應負賠償責任。是被上訴人

      依同法第二條第二項、第五條及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向原審起訴，於法有

      據。

    ㈥刑事判決所為事實之認定，於獨立民事訴訟之裁判固不受拘束，惟被上訴人以

      前揭原證�起訴、原證�刑事判決，作為上訴人不詳姓名承辦人與訴外人王秀

      雄勾結，發給王秀雄於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交付被上訴人變造之土地登記簿

      謄本之證據，於法無違，上訴理由就此部分予以指摘，亦非有理。至於上訴理

      由引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第一款規定，主張訴外人王秀雄係以詐欺方法，

      使上訴人承辦人於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核發前揭變造之土地登記簿謄本交付

      被上訴人，詭稱被上訴人不具備土地法第四十三條之信賴保護，自不得主張受

      有損害而請求本件之國家賠償云云，尤屬無稽。此外，上訴理由主張被上訴人

      所受之實際損害，乃本件土地拍定之實際金額云云，於法亦非有據。

      理  由

�被上訴人於原審起訴主張：訴外人王秀雄於民國（下同）八十七年二月間，佯以其

  所有坐落花蓮縣新城鄉○○段第一二四之二六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設定二百

  萬元第一順位抵押權供擔保向被上訴人借款，約定同年十月十九日清償。因王秀雄

  於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向上訴人請領交付伊之系爭土地登記簿謄本，記載前所設

  定之抵押權登記皆已塗銷，並加蓋上訴人戳章及打洞，伊信以為真，而交付王秀雄

  計一百六十萬元。嗣伊風聞王秀雄另向他人施詐遭追訴，伊乃於八十七年六月二十



  七日請領前開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謄本查核，始懷疑王秀雄交付伊之系爭土地登記簿

  謄本並非真正，經向上訴人查詢，因上訴人承辦人員隱瞞真相致伊不知確實被王秀

  雄詐騙，迨至九十年三月初收受台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九十年度偵字第一

  八○八號起訴書，始悉上訴人核發予王秀雄之前揭土地登記簿謄本之承辦人，確有

  參與王秀雄詐欺之犯行，爰依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第五條之規定，及民法侵

  權行為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情。求為命上訴人給付伊一百六十萬元，及自九十一

  年六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之判決。

�上訴人則以：訴外人王秀雄就本案所涉之偽造文書罪之刑事部分，尚在法院審理中

  ，於獨立之民事訴訟，民事判決應不受刑事判決所為事實認定之拘束，且就本件之

  損害言，伊並無過失，亦無任何伊公務員有何不法，被上訴人之所以受有損害，係

  受王秀雄之詐欺所致，並非基於土地法第四十三條之信賴登記所肇致，被上訴人主

  張伊應賠償其因信賴登記所受之損害，即於法不合。况被上訴人之國家賠償請求權

  已罹於二年之時效而消滅。又被上訴人就本案所受之實際損害，應以系爭土地被拍

  定之實際損害為其所受之損害，而非被上訴人所交付與訴外人王秀雄之金額一百六

  十萬元等語，資為抗辯。

�經查，訴外人王秀雄原所有之花蓮縣新城鄉○○段第一二四之二六地號土地（下稱

  系爭土地），業已分別設定抵押權一百六十二萬元、二十萬元予訴外人花蓮市第一

  信用合作社、許振賢，詎王秀雄竟於八十七年四月間，持前開土地所有權狀，向被

  上訴人佯稱上開土地未曾設定抵押，欲向被上訴人借款一百萬元，於獲得被上訴人

  同意後，由被上訴人交付相關證件予王秀雄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王秀雄乃於同年

  四月二十日委由長新代書事務所負責人何智賢向上訴人地政機關提出申請設定上開

  地號土地與八五六建號共同為權利標的為申請抵押權登記權利價值二百萬元與被上

  訴人，於同日（即八十七年四月二十日）業已為原因發生日期登記，上訴人地政機

  關於翌日即同年四月二十一日十七時將所申請之土地登記簿謄本計九張交付與王秀

  雄携出（上開謄本第九張背面蓋有及書寫有：「本全部謄本與土地、建築改良物登

  記簿記載相符、花蓮縣花蓮地政事務所主任丘永台、中華民國�年４月�日、本案

  依分層負責表授權承辦人員決行、花縣花地謄字第�  號、計九張、承辦員  」等

  字樣。上開土地登記簿謄本於同年四月二十一日十七時影印完成（負責影印者為上

  訴人之職員林文勇）並於謄本第九頁背面蓋有上揭之文字，因尚未交櫃台貼編號條

  碼及蓋地政事務所戳章、打洞，並根據條碼填寫謄本號碼、及依頁數核算規費金額

  、再交還櫃台由王秀雄繳費後領回之手續（亦即該份影印後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尚未

  完成繳費領取之手續），依規定本不應交由王秀雄携出，詎王秀雄竟先勾串上訴人

  地政機關之不肖職員，將上開未完成手續之謄本准其携出後，由王秀雄勾結不詳姓



  名者基於變造該謄本抵押權順位之犯意職絡，將上開謄本主登記次序玖之最高限額

  一百六十二萬元抵押權登記（權利人：保證責任花蓮縣花蓮市第一信用合作社）之

  部分以斜線劃掉；及主登記次序玖、次登記次序壹、權利內容等變更、義務人欄原

  記載「王秀雄」及債務人欄原記載「王秀雄」之名字均予塗去後均變造為「吳養中

  」後再以斜線將該欄劃掉；又將主登記次序拾之二十萬元抵押權設定部分之原因、

  姓名、管理者、住所、國民身分證字統一號碼、權利範圍、權利價值、存續期限、

  清償日期、利息或地租、遲延利息，違約金、義務人、債務人、權利移轉後剩餘額

  、其他登記事項欄等部分，以白紙黏貼後，分別蓋上「清償」、「空白」、「塗銷

  主登記玖抵押權」等字樣，再加以影印、裝訂之後，於同年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時

  二十分許，由王秀雄將上開經變造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再勾串上訴人機關之不肖地

  政職員在土地登記簿謄本申請書，蓋上收件日期�⒋�陳怡如之圓戳章後重新交回

  櫃台在土地登記簿申請書右上角填上八時二十分，收件編號九○六七等字樣，並貼

  編號條碼花謄 000 00000（當時之負責人為上訴人之職員陳怡如），再交由當時負

  責之上訴人職員陳永隆為蓋地政事務所戳章、打洞，並根據上開條碼號碼在土地登

  記簿謄本第九頁背面寫上「25684」 數字，再由陳永隆在申請書之校對欄上蓋上測

  量員陳永隆謄本專用之條形戳記，再交由上訴人之職員殷永璋填寫張數「�」、規

  費「�元」，再由上訴人機關之不肖職員將申請書上完成時間原記載�日�時以筆

  劃掉，重新填上完成時間為�日９時字樣後，由王秀雄完成繳費手續領取該變造完

  成後之土地登記簿謄本，使原先在吳木村抵押順位前之最高限額一百六十二萬元之

  抵押權、二十萬元之抵押權登記被劃掉及塗銷掉，變造成吳木村抵押權人之二百萬

  元抵押權，從該變造完成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形式上觀察變成唯一之抵押權設定，王

  秀雄再持該變造完成之謄本，連同其本人所簽發發票日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面額

  壹佰萬元之本票乙張（票號五九七六七六號）持向被上訴人借款，使被上訴人誤信

  其所借與王秀雄之一百萬元已獲有第一順位抵押權之保障，惟其後，上開系爭土地

  及其上八五六建號之房屋經抵押權人花蓮市第一信用合作社聲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民事執行處以八十七年度執字第二○三七號強制執行之結果，由訴外人沈基和以一

  百十一萬二千元拍定繳清價款並完成土地及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之事實，業經本院

  依職權調閱王秀雄行使偽造私文書一案卷宗（即本院九十一年度上訴字第一七○號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九十一年度訴字第八七號、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年度

  偵字第一八○八號及法務部調查局花蓮縣站等之案卷）查明屬實，並有土地登記簿

  謄本申請書（以下簡稱申請書）影本一件、王秀雄偽造土地登記簿謄本流程分析圖

  （簡稱流程分析圖分別附於上開調查站案卷內第五頁及最末頁可稽），另有系爭之

  二五六八四號土地登記簿謄本影本附於本件證物袋內可稽，又有上開偵查案號及第



  一審關於王秀雄行使偽造文書案之起訴書及判決書附於本件原審卷內可稽，由上開

  證據資料顯示王秀雄取得完成之偽變造之系爭土地登記簿謄本，與上訴人機關不肖

  之承辦人員故意參與為之，洵堪認定，上開王秀雄行使偽造文書案之第一審刑事判

  決亦同此認定，雖王秀雄於一審經判決其有罪後上訴於本院刑事庭後撤回其上訴而

  告確定，致未能查明係上訴人機關內何一人或數人共同參與其犯罪，但由上開事證

  ，本院仍得以確認上訴人機關內之不肖公務員共同參與王秀雄為變造系爭之土地登

  記簿謄本。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

  權利時，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前段著有明文。又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

  同。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亦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機關內公務員確有參與王

  秀雄共同偽變造文書之不法侵害被上訴人權利，有如上述，從而，被上訴人主張依

  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及民法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對於上訴人提起本件請求，洵

  屬於法有據。上訴人抗辯稱其無過失，亦無任何伊之公務員涉及不法云云，即非可

  採。又上訴人抗辯稱被上訴人之受有損害，係受王秀雄之詐欺所致，並非基於土地

  法第四十三條之信賴登記所致，伊不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基上所述，上訴人難辭

  其應負國家賠償法之國家賠償責任及民法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此與上訴人前開抗

  辯無關。茲應再審究者，厥為被上訴人所受損害之金額為若干？被上訴人主張其誤

  信系爭土地設定抵押供其擔保者係第一順位，先後交付王秀雄借款一百六十萬元，

  有王秀雄簽發之本票三張影本附於原審卷內可稽云云，固據提出本票影本三張為證

  ，惟王秀雄於九十年一月十日於花蓮看守所接受法務部調查局花蓮縣站人員調查詢

  問時堅稱該次之抵押借款金額確定是一百萬元等語（見該縣站王秀雄調查筆錄），

  本院審酌被上訴人所提出之三張本票，僅其中之發票日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面額

  一百萬元之本票與前開系爭土地登記簿謄本所記載之原因發生日期八十七年四月二

  十一日相符，堪認係本件抵押設定之借款金額，另外之二張本票，其中一張發票日

  為八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另張發票日期為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面額均為三十

  萬元，因與本件抵押設定原因日期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不符，不能認係本件抵押

  權設定登記之抵押借款金額（按：被上訴人吳木村於九十年六月十二日於同上縣站

  之調查筆錄陳稱王秀雄之父親後來還伊三百萬元，是償還其他的借款，而非系爭土

  地之借款，有該筆錄影本附於本件證物袋內可稽），從而，本院認為本件之抵押借

  款金額係一百萬元，而非被上訴人所稱之一百六十萬元。雖上訴人抗辯稱本件抵押

  權所擔保之債權金額僅係該筆土地經法院所拍賣之價額云云，固據上訴人提出台灣

  花蓮地方法院八十七年度執字第二○三七號強制執行事件不動產附表債務人：王秀

  雄一件影本於本院為證，其上記載系爭土地一二四之二六地號拍定價額為三九�○



  ○○，其上建號八五六號建物最低拍賣價格為六十五萬四千元（以上兩者合計為一

  百零四萬六千元），但查，系爭土地登記簿謄本關於王秀雄為債務人（並為義務人

  ），債權人吳木村之主登記次序拾壹之抵押權設定欄下其他登記事項記載：「與八

  五六建號共同為權利標的」字號，因之，本件抵押權係以一二四之二六地號與其上

  建號八五六建物共同為權利標的，並非單以土地為抵押權利標的，故抵押權所擔保

  者為土地及其上八五六建號之建物，上述土地及其上建物經拍定價格共為一百零四

  萬六千元，已逾被上訴人因本件抵押所擔保之貸款債權一百萬元，故以該一百萬元

  之抵押貸款債權為被上訴人所受之損害金額。上訴人抗辯稱本件抵押權設定損害金

  額應以土地拍定之金額三九�○○○元計算云云，即非可採。

�按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

  起，逾五年者亦同，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又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

  三條之一規定，該法第八條第一項所稱知有損害，須知有損害事實及國家賠償責任

  之原因事實。換言之，請求權人不僅須知自己受有損害，而且須知其受損害，係由

  於公務員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之故意或過失不法行為所致。因此，請求權人僅知

  其受有損害，而不知其損害係肇因於公務員之不法行為者，則與所謂「知有損害」

  之要件不符，兩年之消滅時效，即無從開始起算。又國家賠償法第八條雖規定賠償

  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所謂知有損害，非僅

  指單純知有損害而言，其因而受損害之他人行為為侵權行為，亦須一併知之，若僅

  知受損害及行為人，而不知其行為為侵權行為，則無從本於侵權行為請求國家賠償

  ，時效即無從進行。易言之，對於侵權行為，提起國家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

  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度台上字第

  七七號、九十年度台上字第一九六二號判決亦可資參照。本件訴外人王秀雄係於八

  十七年四月間持變造之系爭謄本向被上訴人借得一百萬元，被上訴人於八十七年六

  月二十七日向上訴人機關請領前開土地謄本，即發覺與王秀雄所交付之系爭謄本不

  符，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故被上訴人係於八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方知受有損害之事

  實。惟被上訴人主張其懷疑系爭土地登記簿謄本有變造行為，至上訴人機關去理論

  ，上訴人機關否認，才由政風單位交調查站調查等情，經本院及原審法院調閱九十

  一年度訴字第八七號王秀雄行使偽造文書案件，查得王秀雄變造系爭謄本乙案，係

  由花蓮縣政府政風室函送花蓮縣調查站偵辦，此有法務部調查局花蓮縣調查站移送

  書一份可稽（台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年度偵字第一八○八號卷），而吳木村

  於八十九年十二月五日接受花蓮縣調查站調查時稱：「因王秀雄與我接洽之土地貸

  款業務中有數筆有問題，我就至花蓮地政事務所調閱前述土地之登記簿謄本，該謄

  本上我是貸款的第三順位，與原先王秀雄給我看的謄本我是第一順位不符，我始發



  現該土地登記簿謄本有被變造情事。之後，我至地政事務所查詢，地政事務所人員

  告訴我，王秀雄交給我的土地謄本是變造過的。」（問：王秀雄變造前述土地登記

  謄本有無與花蓮地政事務所人員勾結？）「我不知道。」而花蓮縣調查站雖已盡調

  查之能事，仍無法查知何人與王秀雄共犯，故僅將王秀雄一人移送地檢署偵辦，在

  此種情形下，連職司犯罪調查之機關均無從查知何人與王秀雄共犯，又如何要求被

  上訴人於發現系爭謄本係經變造時，即知悉上訴人機關有人員參與共犯，而提出國

  家賠償之要求？退一步言，縱使當時被上訴人即心生懷疑上訴人機關有人共同參與

  犯罪，然既未經調查，亦難僅憑憶測即要求被上訴人提出國家賠償之請求。從而，

  被上訴人主張其至九十年三月初收受台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九十年度偵字

  第一八○八號起訴書，始知悉被告核發予王秀雄之前揭土地登記簿謄本之上訴人機

  關內之承辦人，確有參與王秀雄之共同偽變造文書及詐欺犯行之事實，應堪採信。

  參酌前開最高法院之判決，本件被上訴人主張自從九十年三月初起始知上訴人機關

  人員涉有共犯，請求權時效方開始進行等情，應屬可採，故本件被上訴人於九十一

  年五月二十三日提起國家賠償請求權，應認並未罹於二年時效，上訴人抗辯稱被上

  訴人提起本訴，已罹於時效云云，即非可採。

�綜右所述，本件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之金額在一百萬元內及其法定遲延利息部

  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上開金額之請求，則於法無據，不應准許。原審判決

  關於前開應准許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為無不合，此部分上訴人之上訴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判決逾一百萬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部分，亦為被上訴人勝訴

  之判決，即有未當，此部分上訴人執為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該

  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一、二項所示。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七十九條但書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三      月     十八     日

                                  審判長法官  謝  志  揚

                                        法官  何  方  興

                                        法官  陳  淑  媛

右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不得上訴。

                                  法院書記官  陳  淑  芬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三      月     十八     日

資料來源：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民、刑事裁判書彙編（92年版）第 1-24頁


